
附件1：
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第三届春季长跑比赛规程

一、承办部门：素质教育中心
二、比赛日期：2016年4月22日16时

三、参赛单位：以院为单位组成代表队

四、活动分组：竞赛组、健身组

五、报名要求：

1.各代表队可报领队1人，教练员1人。竞赛组限报男女队员各5人；健身组限报队员200人。

2.参加队员必须是在籍在校学生且身体健康。

3.参加人员须填写报名表并加盖院（系）及学院卫生所公章(报名后不得更改)，一式两份，各代表队于4月14日前将报名表报送素质教育中心王老师，联系电话：13851056689。同时将电子文档发至邮箱：ycfxwrm@126.com。（报名表可在素质教育中心——体育部网站下载）
六、活动说明：

1.竞赛组项目:男子5000米；女子3000米。健身组项目:绕运动场跑2圈。
2.活动地点：学校田径场。
3.竞赛组参赛队员胸前须佩戴由大会统一印制的号码布，否则不予参赛。健身组参赛队员须统一着装。

七、奖励办法：

1.个人名次及记分：个人赛计个人名次，第一名、第二名……第三十五名，按35分、34分……1分计分。

2.团体名次及记分：团体总分按各代表队所得分数的总和来计算，得分多者，名次列前，如遇两个以上代表队积分相等，则以所在代表队队员取得的最好名次决定。

3.奖励：团体奖取总分前3名、个人奖各取前15名，对获奖团体和个人给予奖励；参赛队员完成赛程后均获得纪念奖。
八、注意事项：

1.杜绝弄虚作假，如有作弊，取消个人名次，并取消该代表队团体名次录取资格。

2.比赛过程中注意安全。

3.各院要做好宣传、动员和后勤服务工作。
九、本规程未尽事宜由素质教育中心解释。

